
 

            高雄市社會福利服務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場地對照表 

使用空間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場地名稱 收費基準（每時段） 

   禮堂 A 

（視聽教室） 

視聽教室 

 

禮堂A： 

容納空間約二百零一至三百五十人以上 

 1.場地費： 

（日）售票四千元、不售票二千五百元    

   預演：一千元（限上、下午時段） 

（夜）售票五千元、不售票三千元 

 2.水電、空調費： 

（日）二千五百元（夜）三千元 

   預演：一千五百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一千元 

   預演：一千元 

 4.單槍、投影機使用費：一千元 

   預演：一千元 

 5.清潔費：二千元 

   預演：一千五百元 

 6.保證金：同場地費（註1） 

  研習教室（才藝） 

312教室 

314教室 

 

才藝教室：容納空間五十人  

1.場地費：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一千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五百元  

4.單槍、投影機使用費：五百元 

5.清潔費：五百元 

6.保證金：三千元 

舞蹈教室 

韻律教室C：容納空間二十五人 

 1.場地費：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二百元 

 3.清潔費：二百元 

 4.保證金：一千元 

會議室 

301會議室 

302會議室 

會議室A：容納空間五十一人以上 

1.場地費：一千元 

2.水電、空調費：一千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五百元 

4.單槍、投影機使用費：一千元   

5.清潔費：一千五百元 

6.保證金：五千元 

306會議室 

會議室B：容納空間二十一至五十人 

1.場地費：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一千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五百元 

4.單槍、投影機使用費：五百元   

5.清潔費：五百元 

6.保證金：三千元 

韻律教室 韻律教室 

韻律教室B：容納空間三十人（註2） 

1.場地費：二千元 

2.水電、空調費：一千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一千元 

4.清潔費：一千元 

5.保證金：五千元 

戶外廣場 前庭廣場 

戶外廣場A：容納空間五百至一千人 

 1.場地費：一千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一千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五百元           

4.清潔費：一千元 

5.保證金：四千元 

文化走廊 文化走廊 

1.場地費：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一千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五百元         

4.清潔費：一千元 

5.保證金：三千元 

階梯廣場 階梯廣場 

1.場地費：一千五百元              

2.水電、空調費：一千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 

（日）二千五百元（夜）三千五百元 

4.清潔費：一千元                   

5.保證金：同場地費（註1） 

練團室 練團室 

容納空間二十人 

1.場地費：二十五元  2.水電、空調費：二十五元  3.燈光、音響使用費：二十五元 4.清潔費：二十五元                

5.保證金：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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